
附件9
[bookmark: _GoBack]
博白县公立医院公开招聘直接考核计分细则

一、计分（满分分值100分）
（一）参加工作年限，本项最高分值30分：
每满1年工作时间给予1分（须提供合同原件或社保缴费证明验证）。
（二）最高职称资格，本项最高分值10分：
①正高级职称给予10分；②全区通用副高级职称给予8分；③县直副高级职称给予6分；④中级职称给予4分；⑤初级职称给予2分。
（三）专业技术高级职称任职年限，本项最高分值20分：
每满1年时间给予1分。
（四）工作经历，本项最高分值30分：
①在三级医院工作每满1年给予2分；②在二级医院工作每满1年给予1分。
（五）最高学历，本项最高分值10分：
①博士研究生（有博士学位）给予10分；②博士研究生（无学位）或硕士研究生（有硕士学位）给予8分；③研究生（无学位）或本科（有学士学位）给予6分；④本科（无学位）给予4分。
二、其他
1.本次招考所涉及的工作年限、任职年限、职称、职业资格等有关资格条件的时间计算，均以2026年1月26日为截止日期，年限按足年足月计。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岗位条件的可以报名，但必须在2026年7月31日前能取得相应学历（学位）等证书以及岗位所需相关资格证。
2.通过报名资格审核的人员全部列为考核对象。
3.确定体检人员，根据岗位招聘计划人数，从考核合格的人员中按照考核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按1：1的比例确定进入体检人选。考核总分相同的，按职称高者确定人选，还不能确定的，按最高职称资格任职年限长短、学历高低（普通高校优先）、学位高低、工作经历时间长短先后次序确定人选。

